附件1：
鞍山市本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项目采购文件
依据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现就鞍山市本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项目的相关情况进行询价采购。项目相关情况如下：

一、负责鞍山市有关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审查工作，及时组织有关专家对我局提供的《方案》进行客观、公正、准确的技术审查，并提供审查意见书。

二、负责建立《方案》审查专家库；专家库成员由鞍山市辖区内辽宁科技大学、地勘单位、矿山等单位地质、采矿等专业著名专家组成，每个《方案》的审查专家，随机从专家库中抽取。

三、收到我局委托的《方案》的5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审查《方案》；并在会后的5个工作日内，出具《方案》审查意见书。

四、出具的《方案》审查意见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程规范。
五、因审查《方案》而出具的任何咨询报告或取得任何技术成果，其著作权与我局共同所有。
六、不得以任何方式将《方案》及其相关资料泄露给第三方。
鞍山市自然资源局



